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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申訴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

 

 
數理教育研究所

收到申訴書 

數理所學生對於本所之

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

認為違法或不當並損及

其權益者，於收到或接受

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

提出申訴。 

調查申訴案件 

召開所務會議 

作成決議 

將決議送院長核定

並副知原處分人

 

 否 

數理所受理申訴案件

後 30 日內應做成決

議，但必要時得延長 

一次，最長不得超過 

2 個月。 

原處分人是否認

為決議與法規抵

觸或事實上窒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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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院長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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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處分人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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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不足，應

採行數理所所

務會議決議 

 

理由充分，本案再

送數理所所務會

議(以一次為限) 

 

將決議送申訴人 

 

原處分人於 10 日內列

舉具體理由，按行政程

序陳報院長並副知數

理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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